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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比赛服装及礼仪 

第一条 服装  

（一）裁判员  

1.裁判员参加比赛、教练领队会、裁判培训、研讨会等，都必须穿着由裁判

委员会指定的正式制服。 

2.正式制服及装备的要求如下：深色中山装、立领短袖白衬衫、专用裁判鞋、

裁判等级徽章、金色口哨和秤尺。 

（二）运动员  

1. 运动员必须穿着纯黑兵道服，裤子长度必须覆盖小腿三分之二且不低于

踝骨。 

2. 指甲必须修短，且不得佩戴金属饰品或可能造成伤害的物品。 

3. 需配备如下护具：经中国武协认可的护甲、头盔、护手、护裆、护腿、

护臂、兵道鞋。 

4. 不得穿戴未经认可的服装和护具。 

5. 禁止戴眼镜。可戴软性隐形眼镜，但必须自行负责。 

6. 如因受伤而需要使用绷带等辅助性护具，需经医务监督建议，并得到主

裁的许可。 

（三）教练员 

1. 场上教练员必须穿运动服或者正装，禁止穿短裤和拖鞋入场。 

2. 奖牌赛中，男性教练必须身着深色西服、衬衣、并系领带。女性教练可

选择穿着深色的礼服、西服西裤、或西服外套配短裙。女性教练可以佩戴宗教规

定所需佩戴的头饰（套）。    

3.裁判、运动员和教练的着装必须依照上述规定，若未按规定穿着，裁判委

员会可取消其资格。 

第二条 礼仪 

（一）礼仪通则 

1.礼仪必须贯穿比赛始终。 

2.行礼包括抱拳礼、兵道礼和抱兵礼。 

（二）比赛开始 



 

 

 

1.裁判员入场后先统一向主席台和观众行抱拳礼/抱兵礼，再相互行礼。 

2.运动员上台前先向本方教练员行抱兵礼，教练员还礼。 

3.比赛开始前，运动员向观众、裁判员和对手依次行礼。 

（三）比赛过程 

1.替换裁判员时，互相先行抱拳礼/抱兵礼。 

2.替换主裁时，互相先行抱拳礼/抱兵礼后，双手交接秤尺。 

3.主裁判罚后，被判罚的运动员向主裁行礼。 

（四）比赛结束 

1.比赛结束后，双方运动员先将头盔递交己方教练，然后回到起始区域，持

兵面向观众站立等待比赛结果。 

2.宣布比赛结果后，双方运动员依次向观众、裁判员、对方运动员、对方教

练员、自己教练员行礼。在运动员双方行礼时，获胜方先行“抱兵礼”，并发声

“承让”，失败方后行“抱兵礼”，并发声“受教”。 

3.宣布退场后，运动员和主裁都必须先后退三步，再转身退场。 

第二章  比赛场地、护具及短兵 

第三条 比赛场地 

（一）规格 

比赛场地是铺有经中国武术协会认可的11×11m垫子/地毯/地板，其中，中

间边长为 9 米(由场地外缘量起)的正方形场地为运动员比赛场地，四周一米为

安全区。场地四周应至少保持两米净空的安全区域。采用赛台时，每边的安全区

应再增设一米。 

（二）布局 

1.如图一所示，将距离比赛场地中心垫子1米、竖直靠近主席台方向的两块

垫子反转成为区别比赛场地的颜色，作为两位运动员起始位置的标识垫子。当比

赛开始、等待判罚和结束时，双方运动员应面对面站在各自的起始垫子前沿正中

的位置。 

2.将距离比赛场地中心垫子1 米、横平靠近运动员候场席方向的三块垫子反

转成为区别比赛场地的颜色，作为主裁位置的标识垫子。主裁应面向两位运动员，

站在三块标识垫子中间。 



 

 

 

3.边裁应呈三角型分坐在场地外的安全区内。 

4.监场裁判应坐在安全区外、2号边裁的左方或右方，并配备哨子。 

5.教练员应坐在各自运动员一侧的安全区外。当比赛在台式场地上进行时，教练

员应坐在台外（下）。 

6.一米的安全区必须与场地比赛区主颜色不同，以保持醒目的提示注意。 

 

图一：兵道比赛场地布局图 

第四条 护具及短兵 

（一）护具 



 

 

 

运动员必须穿戴大会指定品牌的护具，包括：护头、护甲、护裆（阴）、护

手臂、护腿、护手。 

（二）短兵 

1.运动员必须使用大会指定品牌的短兵进行比赛。 

2.如图二所示，短兵总长85-95cm，兵身直径为2.9-3.9cm，护手盘的厚度为

1.2-1.5cm，把手15-18cm，短兵兵尖为2.9cm-3.9cm的缓冲软垫，剑首（把手末

端）为1.9cm-2.9cm的缓冲软垫，重心零点在护手盘距离兵身8-10cm处。 

3.短兵的重量根据男女不同级别区分对待（如表一所示），误差值±10g。 

表一：武术兵道兵器重量标准 

图二：兵道兵器尺寸示意图 

 

 

第三章  竞赛办法、比赛时间及赛事组织 

第五条 竞赛办法和比赛时间 

（一）赛制 

成年男子 青年男子 少年男子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60KG级及以下 400g 52KG级及以下 350g 42KG级及以下 300g 

65KG-75KG级 450g 56KG-65KG级 400g 45KG-52KG级 350g 

80KG级及以上 500g 70KG级及以上 450g 56KG级及以上 400g 

成年女子 青年女子 少年女子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体重级别 兵器重量 

52KG级及以下 300g 47KG级及以下 250g 42KG级及以下 200g 

56KG-65KG级 350g 50KG-58KG级 300g 45KG-52KG级 250g 

70KG级及以上 400g 63KG级及以上 350g 56KG级及以上 300g 



 

 

 

    1.比赛分为个人比赛和团体比赛。 

    2.个人比赛采用单败复活赛制，团体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二）个人赛 

1.个人比赛采用“减分阵亡制”的单局决胜法。 

2.成人运动员个人赛每局净打4分钟。在距离比赛结束30秒前，每位教练员

一场比赛中有一次举牌暂停的机会，用于技战术布置和休息，时间为30秒。 

3.青少年、儿童的比赛时间可以根据情况，调整为2-3分钟一局。 

（三）团体赛 

1.在团体赛中，每局净打3分钟，局间休息1分钟，比赛采用“减分阵亡制”

的团体决胜法。 

2.团体赛的每一支队伍男女各由 7 名队员组成，每一轮比赛允许其中五位

运动员出场比赛。 

3.团体赛中，各队伍中的每位成员都有资格上场比赛，但每个级别限报1人，

不设固定候补。 

4.双方教练员按规定将第一名参赛队员姓名填写在大会规定的表格上，交到官方记

录台。 

5.每一场比赛后，教练应在30秒内将下一场比赛参赛队员的姓名交给监场裁判，上

交之后不得再做任何改变。 

6.任何队员或教练不按规定擅自更改出场运动员名单或出场顺序，该队伍将被取

消参赛资格。 

7.整场团体赛不论比赛局数，最多只能暂停2次，并且每局比赛中，最多一次。 

（四）加赛 

1.当比赛出现平局时，需加赛一场决出胜负。加赛时间为净打2分钟，采取“金

分制”的方式决出胜负。 

2.加赛依然出现平局时，则采取裁判判定的方式决定胜负。 

附注： 

1.平局：比赛结束时双方比分相同、团体赛双方最后一名运动员同时“阵亡”

为平局。 

2.金分制：即“突然获胜法”。在加赛时间里，只要有一方运动员率先得分，



 

 

 

主裁判立即叫停比赛，直接宣判先得分者获胜。 

3.加赛平局需要判定时，在主裁吹哨后，三名边裁判员依据双方的场上表现，

独立举手判定，获得二票以上的运动员获胜。判定的依据是加赛时间内运动员所

表现出来的攻防积极性、技术动作的使用数量、高难度技术的使用数量、礼仪的

规范性。 

4.“减分阵亡制”的单局决胜法：个人赛中，出场运动员各自带20分，一方

运动员得分，则在对方运动员自带分数中减分。至比赛结束，被减分少者（剩余

自带分数多者）获胜；减分一样，则为平局；比赛中自带分数减为零时，比赛结

束，对方获胜。 

5.“减分阵亡制”的团体决胜法：团体比赛中，双方每一名运动员都自带8

分按出场顺序要求进行一对一“减分阵亡制”的单局比赛。单局比赛中的胜方在

局间休息30秒后，接着对阵对方其他队员。如果比赛出现平局，则双方都同时换

其他队员上场比赛下一局。在新一局的比赛中，上一局胜方的自带分数顺延至本

局，负方和平局方的自带分数累加至己方下个运动员身上。比赛进行中，任何一

方运动员“阵亡”（自带和累加分数为零），该局比赛提前结束，有剩余自带分数

的一方获胜。比赛中的单局胜方因为体力等原因，可以申请“自动阵亡”，主动

放弃下一场比赛，其“自带和累加分数”可以继续累加到下一场比赛的己方运动

员身上。战至一方所有运动员“阵亡”，或者战完最后一场比赛，团体比赛宣告

结束，剩余自带分数多的一方获胜。 

（五）计时 

1.比赛时间为净打时间。主裁给出第一个“开始”信号，计时开始；主裁喊

“停”时，暂停计时；主裁重新给出“开始”信号，继续计时。 

2.比赛还剩30秒时，竞赛系统或计时员应给出清晰可辨的铃声或蜂鸣信号提

示。 

3.运动员在两场连续的比赛间，将被给予与常规比赛时间长短相同的一段休

息时间。但如果运动员需要更换不同颜色的护具，这段时间将会被延长至 5 分

钟。  

第六条 参赛年龄及资格审查 

（一）参赛年龄 



 

 

 

1.成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8-40 周岁。 

2.青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5-17 周岁。 

3.少年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12-14 周岁。 

4.儿童组运动员的参赛年龄为 5-11 周岁。 

（二）资格审查 

1.运动员必须为有效注册运动员。 

2.运动员必须有参加该次比赛的人身保险证明。 

3.运动员参赛时必须出示报到之日前 15 天内的包括脑电图、心电图、血

压、脉搏等指标在内的体格检查证明。 

第七条 体重分级及抽签 

（一）体重分级 

1.少年体重分级： 

1）39公斤级(≤39公斤) 

2）42公斤级(＞39公斤-≤42公斤) 

3）45公斤级(＞42公斤-≤45公斤) 

4）48公斤级(＞45公斤-≤48公斤) 

5）52公斤级(＞48公斤-≤52公斤) 

6）56公斤级(＞52公斤-≤56公斤) 

7）60公斤级(＞56公斤-≤60公斤) 

8）60公斤以上级（＞60公斤） 

2.青年男子体重分级 

1）48公斤级(≤48公斤) 

2）52公斤级(＞48公斤-≤52公斤) 

3）56公斤级(＞52公斤-≤56公斤) 

4）60公斤级(＞56公斤-≤60公斤) 

5）65公斤级(＞60公斤-≤65公斤) 

6）70公斤级(＞65公斤-≤70公斤) 

7）75公斤级(＞70公斤-≤75公斤) 

8）75公斤以上级(＞75公斤) 



 

 

 

3.青年女子体重分级 

1）44公斤级(≤44公斤) 

2）47公斤级(＞44公斤-≤47公斤) 

3）50公斤级(＞47公斤-≤50公斤) 

4）54公斤级(＞50公斤-≤54公斤) 

5）58公斤级(＞54公斤-≤58公斤) 

6）63公斤级(＞58公斤-≤63公斤) 

7）68公斤级(＞63公斤-≤68公斤) 

8）68公斤以上级(＞68公斤) 

4.成年男子体重分级：  

1）56公斤级(≤56公斤) 

2）60公斤级(＞56公斤-≤60公斤) 

3）65公斤级(＞60公斤-≤65公斤) 

4）70公斤级(＞65公斤-≤70公斤) 

5）75公斤级(＞70公斤-≤75公斤) 

6）80公斤级(＞75公斤-≤80公斤) 

7）85公斤级(＞80公斤-≤85公斤) 

8）85公斤以上级(＞85公斤) 

5.成年女子体重分级：  

1）48公斤级(≤48公斤) 

2）52公斤级(＞48公斤-≤52公斤) 

3）56公斤级(＞52公斤-≤56公斤) 

4）60公斤级(＞56公斤-≤60公斤) 

5）65公斤级(＞60公斤-≤65公斤) 

6）70公斤级(＞65公斤-≤70公斤) 

7）75公斤级(＞70公斤-≤75公斤) 

8）75公斤以上级(＞75公斤) 

（二）称量体重 

1.运动员经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参加称量体重，称重时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



 

 

 

明。 

2.运动员必须在仲裁委员的监督下称量体重，由指定的称重裁判员负责，编

排记录组配合完成。 

3.运动员必须按照大会规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称量体重。称量体重时，男女

运动员必须在独立的房间由同性裁判员测定，运动员须裸体或只穿短裤(女运动

员可穿紧身内衣)。 

4.称量体重的电子称必须校准，平放在没有铺设地毯/垫的硬地板上进行，

体重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5.在正式称重前1小时，设立预称体重流程，给予运动员控制体重的机会，

预称体重的称与正式称重的称必须保持一致。 

6.正式称重时，只允许运动员进入称重室，教练员和其他运动队代表和工作

人员必须离开称重室。 

7.正式称量体重时，运动员只有一次机会，先从比赛设定的最小级别开始，

每个级别在1小时内称完。在规定的称量时间内体重不符合报名级别时，则不准

参加后面所有场次的比赛。 

（三）抽签 

1.由编排记录组负责抽签，仲裁委员会主任、总裁判长及参赛队的教练员或

领队参加。 

2.在第一次称量体重后进行抽签，由比赛设定的最小级别开始。如该级别只

有 1 人，该级别比赛取消。 

3.由各队教练员或领队为本队运动员抽签。 

第四章  技术官员的权责 

第八条 技术代表的权责 

（一）与赛事组委会协商沟通，赛前应对竞赛日程、报名等进行审核，凡不

符合有关规定者，有权以技术性理由不批准其报名。 

（二）确认比赛场地、装备设施、比赛运行、安全措施等，确保大赛正确完

成。 

（三）监督并协调所有技术官员的工作。 

（四）参与全部比赛抽签、场地分组、成绩确认等编排工作。 



 

 

 

（五）对在比赛中发生的，规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技术性问题作出最后判决。 

（六）技术代表应与大会组委会共同保证全部技术性安排完全符合武术兵道

竞赛规则的规定。 

第九条 仲裁的权责 

（一）仲裁委员会由大会组委会指定的3 人或 5 人团队组成。 

（二）仲裁委员会负责在比赛中对裁判员的评判工作进行监督，发现裁判员

的评判有明显不公正和不准确的行为时，仲裁委员会有权向技术官员和裁判组提

出警告，严重者可建议中国武协免去相关违纪技术官员和裁判员在该次比赛的裁

判工作，以保证竞赛的正常进行。 

（三）当参赛队对裁判小组执行竞赛规程、规则的判决结果有异议而提出申

述时，由仲裁委员会受理参赛队对本队裁决的申诉。 

（四）接到申诉后，应立即进行处理，并将裁决结果及时通知有关各方。 

（五）根据申诉材料提出的情况，必须复审录像，进行调查。召开仲裁委员

会讨论研究，可以吸收有关人员列席会议，列席人员无表决权。仲裁委员会出席

人数必须超过半数以上，表决时超过半数以上做出的决定方为有效。表决结果相

等时，仲裁委员会主任有终裁权。 

（六）仲裁委员会成员不参加与本人所在国家或地区有牵连问题的讨论和表

决。 

（七）对申诉材料提出的问题，经过严格认真复审，确认原判无误，则维持

原判；如确认原判有明显错误，仲裁委员会有权改变相关裁决，并提请中国武协

对错判的裁判员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 

第十条 裁判长的权责 

（一）主持赛前技术会议，讨论决定竞赛中的相关问题，以及对参赛运动员

进行确认。 

（二）参加赛前技术会议/领队、教练员会议，组织裁判员学习竞赛规程和

规则，研究裁判方法。 

（三）检查落实场地、器材、裁判用具及称量体重、抽签、编排等有关竞赛

的准备工作。 

（四）根据竞赛规程、规则的要求，解决竞赛中的相关问题，但不能修改竞



 

 

 

赛规程和规则。 

（五）审核、签署和宣布比赛成绩。 

（六）向组委会递交书面总结。 

（七）负责检查裁判员执行规则的情况。 

（八）比赛中指导各裁判组的工作，根据需要可以调动裁判员。 

（九）裁判组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有权做出最后决定。 

第十一条 副裁判长的权责 

（一）协助裁判长的工作，根据需要可以兼任其他裁判员的工作。 

（二）负责本组裁判员的学习和工作安排。 

（三）比赛中监督、指导裁判员、计时员、记录员的工作。 

（四）台上裁判员有明显错判、漏判时，鸣哨提示改正。 

（五）当比赛结果出现反判时，在宣布结果前征得裁判长同意后可以改判。 

（六）对所有在其负责的场地内进行的比赛的主裁和边裁，进行委派、指定，

和监督。 

第十二条 主裁的权责 

1.主导比赛进程（宣布比赛的开始、暂停及结束、宣判胜利等。） 

2.判定开局起手式的加分。 

3.宣判犯规和纠正漏错判得分。 

4.召集边裁进行合议。 

5.解释判决的依据，如有需要，向裁判长或仲裁委员会解释判决的依据。 

6.主裁的权限不仅仅只局限于比赛场地，还包括其所有相关区域，以及控制

赛场内教练、其它运动员、或运动员的任何随行人员的行为。 

第十三条 边裁的权责 

    （一）独立判分。 

（二）参与合议。 

（三）平局判定。 

第十四条 监场裁判的权责 

（一）检查服装、兵器、护具等。 

（二）监察比赛时间的记录、犯规判罚的加分。 



 

 

 

（三）在主裁没有发现“教练员申请暂停”的情况下，鸣哨提醒主裁。 

（四）辅助裁判员工作，保障比赛顺利有序进行。 

附注：发现比赛没有按照竞赛规则的流程来进行、或者有违背竞赛规则的情

况时，监场裁判应立即吹响口哨提示，这时，负责该场地的副裁判长应要求主裁

暂停比赛并纠正相关错误。 

第十五条 视频裁判的权责 

（一）使用视频回放技术帮助裁判对有争议的技术作出正确判罚。 

（二）纠正对边裁漏判的运动员得分技术。 

附注： 

1.当一方教练员认为场上裁判错过了对己方运动员得分技术的判罚时，可以

申请视频裁判。 

2.教练员的视频裁判申请必须并且只能有一个明确的技术。 

3.视频裁判只判罚申请己方运动员的2分和3分技术。 

4.视频裁判2人，一人由裁判委员会指定裁判担任，1人在技术代表、裁判长、

副裁判长中随机抽取兼任。 

5.必须是两名视频裁判同时认定技术有效，才能判定该申请的技术最后得分。 

6.教练员在每场比赛中有一次申请视频裁判权，如果成功，权力继续保持；

如果失败，该场比赛的视频申请权力将被收回。 

第十六条 编排记录组的权责 

（一）审核报名单、审查运动员资格、完成运动员信息录入。 

（二）组织抽签，编排秩序册和对阵表。 

（三）完成比赛的计时、记录，根据台上裁判员的口令和手势，记录运动员

犯规、得分、评判结果等比赛情况。 

（四）审查核实成绩、录取名次。 

（五）登记和公布各场比赛成绩。 

（六）统计和收集有关材料，汇编成绩册。 

第五章  得分及禁止的行为 

第十七条 得分技法及类型 

（一）得分技法 



 

 

 

得分的四种技法：力劈华山（劈）、石破天惊（砍）、苍龙探爪（斩）、仙人

点画（刺）。 

（二）得分类型 

1.得1分 

1）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得1分。 

2）对方被警告一次，得1分。 

3）开局起手式直接得分，主裁在原得分基础上再加1分。 

2.得2分 

1）成功的接触性防守之后，紧接着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得2分。 

2）使用腾空的技术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得2分。 

3）对方被严重警告一次，得2分。 

3.得3分 

使用转身技术击中对方得分部位，得3分。 

第十八条 禁击部位及得分部位 

（一）禁击部位 

后脑、喉部、裆部、手部（腕关节以上）、足部（踝关节以下）。 

（二）得分部位 

1.头部：禁击部位以外的整个头部，包括头顶、面部及两侧。 

2.躯干：躯干的前面、侧面、背部及肩部护具包裹部位。 

3.腿部：踝关节以上到膝关节以下的护具包裹部位，不含膝关节和踝关节。 

第十九条 得分标准及得分判定 

（一）得分标准 

1.规范的技术动作 

2.清晰的击打效果 

3.明确的得分意识 

4.良好的攻防状态 

    （二）得分判定 

1.在比赛时间内使用规定的得分技术击打对方得分部位，并同时符合四个得

分标准，则判定为得分。在主裁发出“暂停”或“比赛停止”的指令之后，即使



 

 

 

做出的技术动作有效也不能得分，违反者甚至会因此受到处罚。 

2.双方运动员皆在场外，任何技术动作（包括有效的技术动作）都不能判定

为得分。攻击已经出界的运动员不得分。在主裁喊停之前，一方运动员身处场内

做出一记有效的技术动作后，对方出界，这个技术动作判定为得分。 

附注： 

得分 

1.主裁叫停的同时进行有效攻击，判定为得分。 

2.双方同时使用技术动作击中对方，按双方各自的技术动作判定相应得分；

一方连续使用技术动作击中对方时，只要每一个动作都符合得分标准，则都判定

得分； 

3.“成功的接触性防守”必须是对手进攻时，通过短兵的格挡技术，成功的

破坏对方得分。对手无进攻技术的情况下，己方主动进攻或者试探性的撞击对手

短兵除外。 

4.腾空技术是指明显双脚同时离开地面的技术。 

5.成功的“转身技术”必须是反向转身180°或者正向转身360°以上，并且

转身和击中之间必须紧密衔接，中间不能有停顿。 

起手式得分加一 

1.每场比赛开始时，“准备”口令后，双方运动员做一个固定的起手式，在

“开始”口令后20秒内，起手式的攻防意识和动作连续不变的情况下，做出有效

的得分技术，主裁喊“停”，在原有技术动作得分的基础上，判定得分方“加一

分”。 

2.双方运动员各有一次起手式得分加一的机会。 

3.一方出现进攻或者主动改变兵器方向的接触性防守，视为该方起手式得分

加一的机会结束。 

4.虽没有明显的进攻和防守动作，只要攻防意识和动作改变或者不连续，也

视为该方起手式得分加一的机会结束。 

5.眼神游离、不再专注对方运动员，视为攻防意识的改变或者不连续。 

6.动作的虚晃、格斗姿势的跳动、兵器的方向改变视为动作的改变或者不连

续。 



 

 

 

7.一方运动员起手式得分机会的结束，不影响另一方运动员起手式得分机会

的保持。 

8.在起手式加一的时间段内，主裁依然可以根据运动员消极、逃避等的情况

正常判罚犯规。 

以下情况不得分： 

1.没有明确的用意、技法不清楚、击中效果不明显，不得分。 

2.用兵身以外任何部位击打对方者，不得分。  

3.裁判喊停以后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4.出界、倒地后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5.攻击出界、倒地的对手，不得分。 

6.反把/反握的技术动作不得分。 

关于得分标准 

1.规范的技术动作包括规范的起动姿势和标准运行轨迹两个部分。 

2.“规范的起动姿势”是指运动员使用进攻技术动作时的准备姿势必须符合

基本的格斗姿势原理，保持基本的身体平衡，保持进攻和防御兼顾的状态。规范

的技术动作结束后，必须回到下一个启动姿势。 

3.“标准的运行轨迹”指的是运动员自身和兵器从开始位置到结束为止所经

过的路线符合相应得分技术的标准。得分技术的运动轨迹方向、运动轨迹形式必

须符合兵器实战的发力规律，运动幅度必须既保障击打效果的运行距离，又要保

持合理的防御距离。 

4.本着现代武道和体育运动竞赛的精神，兵道运动应该“斗智、斗勇”，而

不是“斗气、斗狠”，得分的技术应强调“有控制的技术”和“不以伤害为目的”，

在运行轨迹的控制方面应该避免“过度击打”。 

“过度击打”指的是不受控制和明显超出得分效果的击打，包括“直臂的劈

砍”、“身体呈反弓的劈砍”、“使用技术动作时短兵杵地”等。 

5.清晰的击打效果指的是：进攻技术必须要有充分的速度、力量，形成明显

的击打效果。可以结合“进攻技术动作的速度、加速度、力量”、“被击打运动员

的防守技术动作”、“被击打后的身体反应”、“击打的声音”等因素综合判定； 

6.“明确的得分意识”指的是专注力、得分思路与得分动作的一致性。 



 

 

 

7.“良好的攻防状态”指的是击中后必须回归格斗姿势和警戒、保持自我保

护和尊重对手的敬畏心。 

第六章  犯规行为及处罚 

第二十条 警告 

（一）警告的判罚 

    被判罚警告，将给对方加1分。 

（二）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警告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 

2.使用非竞技兵道技术动作攻击对手。 

3.喊停后，继续攻击对手。 

4.出界。 

5.兵器掉地。 

6.消极比赛。（裁判提示进攻后，5秒内依然不进攻） 

7.攻击处于倒地状态下的对手。 

8.倒地。 

9.使用违规技术、盲目进攻或防守。 

10.夹握对方的兵器、用手臂格挡。 

11.故意冲撞、推人、夹抱等阻挡对方进攻的行为。 

12.裁判提醒后依然行礼不到位。 

13.运动员、教练员无故要求暂停。 

14.运动员上场后着装或者护具穿戴不合格，裁判员提示后，在计时1分钟内

更换。 

15.侮辱性语言、吐唾沫、不文明手势等不文明行为。 

16.场上教练员的其它违纪行为。（大声喧哗、抗议、离开座位等） 

第二十一条 严重警告 

（一）严重警告的判罚 

被判罚严重警告，将给对方加2分。 

（二）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严重警告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并给对手造成伤害。 



 

 

 

2.使用违规技术并给对手造成伤害。 

3.运动员着装或者护具穿戴不合格，裁判员提示后，在计时1分钟后，3分钟

内更换。 

4.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辱骂裁判、对手及教练等） 

第二十二条 犯规败 

（一）犯规败的判罚 

被判罚犯规败，将直接判定对方胜。 

（二）出现以下行为将被判犯规败 

1.攻击对方禁击部位，并造成对手严重伤害，不能继续比赛。 

2.摔头盔、静坐示威、使用暴力手段等不良方式侮辱、侵犯对方运动员或其

他人员。 

3.对裁判员、官员及竞赛相关工作人员有暴力性或侮辱性违纪行为。 

附注： 

关于犯规行为及处罚 

1.只要有攻击对方禁击部位的动作，不论力量大小，均判罚犯规； 

2.“非竞技短兵技术动作攻击对手”主要针对“兵道之外的其他技术动作”

（如拳、腿、摔的技术）、“无明确得分意识的盲目进攻”； 

3.身体任何部位接触比赛场地外，视为出界； 

4.失去控制的技术是指“危险的技术动作运用”，主要是指“抱着伤害对手

的目的或者情绪去攻击对手”，包括未能击中的技术动作； 

5.连续做没有清晰得分或者防守的技术动作，被视为“盲目进攻或防守”。

没有停顿且连续多个明显不符合得分标准的进攻技术，没有停顿且连续多个明显

不符合实战情境的防守技术，主裁可以直接判罚“盲目进攻或防守”。 

6.双方同时犯规，主裁喊停后，对双方运动员都要进行判罚。 

7.倒地：除两脚以外，身体任何部位接触地面。 

第七章  裁判小组及胜负判定 

第二十三条 裁判小组 

（一）每场比赛的裁判小组包括一名主裁，三名边裁和一名监场裁判。 

（二）比赛中，主裁、边裁和监场裁判不允许与双方运动员来自相同地区，



 

 

 

而且不能两人以上来自相同的地区。 

（三）裁判委员会根据每一块比赛场地向电子抽签系统的软件技术人员提供

一份符合条件的主裁、边裁和监场裁判的候选名单，然后为每一场比赛随机选派

一名主裁、三名边裁和一名监场裁判组成裁判小组。 

第二十四条 合议 

（一）当出现明显的错判、漏判，主裁可以叫停比赛，召集裁判小组合议。 

（二）合议的技术只能是一个2分或者3分的得分技术。 

（三）裁判小组5人中有3人或者以上同意，主裁需纠正被错判、漏判的得分

技术。 

（四）主裁召集合议时，先叫停比赛，双方运动员回到起始区域，主裁回到

判罚线，主裁宣布合议，双方运动员退场，3名边裁和1名监场裁判上场与主裁合

议。 

（五）主裁根据合议情况，必要时可以启动录像回放系统。 

（六）合议后主裁回到判罚线，双方运动员回到起始区域。合议判定技术有

效时，主裁口令和手势示意“红方/蓝方-加2/3分”，比赛继续。合议判定技术无

效时，比赛直接继续。 

第二十五条 胜负判定 

（一）比分获胜 

比赛结束时，依据评判记分结果，判定胜负。 

（二）因对方弃权胜 

因对手在比赛检录时不到场、或没有能力继续参赛、放弃比赛，而判定获胜。 

（三）因对手犯规胜 

因对手犯规而受伤不能继续比赛或者因对方严重犯规而判定获胜。 

附注： 

1.暂时不设“优势胜利”。 

2.因对方犯规而受伤，通过医务监督检查确认不能继续比赛者，为该场胜方，

但接下来30天内不能参加比赛。 

（四）加赛获胜 

在比赛时间结束时分数相同，则采取加赛决定胜负。 



 

 

 

（五）判定获胜 

加赛依然出现平局时，则采取裁判判定的方式决定胜负。（三名边裁采用电

子打分器判定） 

（六）弃权 

1.比赛期间，运动员因伤病（需有医务监督员出具的诊断证明）或体重不符

不能参加比赛，作弃权论，不再参加后面场次的比赛，但已进入名次的成绩有效。 

2.比赛时，运动员实力悬殊，为保护本方运动员的安全，教练员扔白毛巾表

示弃权，运动员也可举手要求弃权。 

3.不能按时参加称量体重或体重不合格、赛前3次检录未到或检录后擅自离

开，不能按时上场者，作无故弃权论。 

4.运动员着装和护具穿戴不合格，经裁判员提醒后，3分钟内未能及时更换。 

5.比赛期间，运动员无故弃权，取消本人全部成绩。 

第八章  比赛的开始、暂停及结束 

第二十六条 开始 

比赛开始前，双方运动员站在自己相应的起始区域内，主裁站在判罚区域内，

确认边裁和计时、记录等全部准备就位后，随主裁“准备”的口令和手势，双方

运动员摆好“起手势”，随主裁“开始”的口令和手势，比赛开始。 

附 注：  

运动员必须在主裁的组织下进入比赛场地，在此之前，如果有运动员已提前

进入比赛场地的，主裁必须要求该运动员退出。运动员进入起始区域内就位后，

双方运动员必须按照主裁的提示口令以标准的“抱兵礼”依次行礼。如果出现遗

忘，主裁应通过口令和手势要求运动员行礼。  

当比赛重新开始时，主裁必须检查双方运动员是否已站立在起始区域上并处

于“持兵准备”的状态。如果有运动员仍在上下跳动或处于烦躁不安的状态，主

裁必须要求其静止下来，比赛才可继续进行。  

第二十七条 暂停 

（一）主裁喊“停”，计时停止；比赛重新开始，计时继续。 

（二）出现以下情况，主裁喊“停”。 

1.运动员开局起手式得分。 



 

 

 

2.运动员出现犯规时。 

3.运动员消极或者受伤时。 

4.运动员护具松脱影响比赛时。 

5.比赛中短兵折断等意外事情发生时。 

6.运动员由于客观原因举手要求暂停时。 

7.主裁命令运动员整理他的服装或护具时。 

8.监场裁判吹哨时。 

9.教练员申请暂停时。 

10.处理场上意外问题或发现险情时。 

11.裁判长纠正错判、漏判时。 

12.因灯光、场地等客观原因影响比赛时。 

附注： 

1.暂停比赛后重新开始时，主裁必须让运动员重回起始区域再开始。 

2.暂停比赛后，主裁必须依照规则在合理时间使比赛再次开始，不得拖延。 

第二十八条 结束 

（一）比赛结束，运动员必须回到起始区域，主裁必须站在判罚线上宣判结

果。 

（二）出现以下情况，比赛全部结束。 

1.比赛时间到。 

2.一方弃权。 

3.一方犯规败。 

4.加时赛出现“优先得分”。 

第九章  申诉 

第二十九条 申诉 

（一）申诉通则 

1.如出现裁判违反比赛规则的情况，教练或队伍的正式代表可提出申诉。 

2.申诉必须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出，在产生争议的比赛结束后立即上交。教

练或队伍的正式代表需在书面报告上签字。 

3.申诉书上必须提供运动员的姓名、该场比赛的执裁裁判名单以及准确详细



 

 

 

的申诉内容。关于整体判罚标准的申诉将不会被接受。 

4.申诉方有提供相关证据的责任。 

5.申诉书必须上交给仲裁委员会的代表，同时缴纳由中国武协所规定的申诉

保证金。 

6.即使有正式申诉的情况出现，也须保证后面的比赛不会因此而被延迟。赛

事监督有责任确保比赛按照竞赛规则继续进行。 

7.在比赛进行过程中，如果有行政运作上的错误发生，教练可以直接示意监

场裁判或副裁判长，暂停比赛并纠正错误。 

8.申诉委员会有责任在尽量不影响大会进行的前提下，作出合理的裁决并采

取相关措施。但为了保证结果公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重新进行淘汰赛。 

9.如果仲裁委员会认定该申诉有效，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补救。而缴纳

的申诉保证金将会由比赛组委会退回。如果仲裁委员会认定该申诉无效，该申诉

将被会被驳回，申诉保证金将被没收。 

10.各队必须服从仲裁委员会的最终裁决。如果因不服裁决无理纠缠，将视

情节轻重，按照违反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二）申诉流程 

1.教练员或者队伍的正式代表发现有关比赛规则应用的问题后，在该场比赛

结束后即时提出申诉，同时向该场地的负责副裁判长索取正式申诉表，填写完成

后签字和相应的费用一起提交负责副裁判长。 

2.负责副裁判长立即将完成的申诉表转交给仲裁委员会，收到申诉的仲裁委

员会即刻对申诉内容进行求证，核实申诉方所提交的证据，包括研究比赛录像、

询问相关人员等，以便对申诉内容的有效性做出客观判断。 

3.仲裁委员会选取三名分别来自不同地区的仲裁委员独立对该申诉的有效

性作出裁决（仲裁委员不允许弃权，与申诉方放来自相同地区，或者有血缘关系、

姻亲关系等需主动回避）,有两名及以上仲裁委员认同其有效性，则接受申诉。 

4.根据裁决结果，仲裁委员会填写申诉事件处理报告,描述其调查和判决结

果，并阐明其相关理由。所有参与的仲裁委员在报告书上签名后将报告上交技术

代表备案。 

（三）驳回申诉 



 

 

 

仲裁委员会依照申诉监督程序，对于所审理的申诉事件，如果认为其无理予

以驳回时，可指定一名委员口头告知申诉方，其申诉已被驳回。仲裁委员会应在

申诉文件原件上标注“驳回”，并由三位委员在文件上签名，并转交给技术代表

备案，申诉保证金上交给赛事组委会。 

（四）接受申诉 

仲裁委员会如果裁定申诉有效，必须督促裁判委员会和大会组委会采取相应

的措施进行补救。这些措施包括:  

1. 撤销违反比赛规则的判决。 

2. 取消问题比赛以及受影响场次的比赛结果。 

3. 受到影响的场次重新进行比赛。 

4. 引以为戒，防止接下来的比赛中发生类似情况。 

5. 向裁判委员会提交建议函，对相关裁判员进行相应的处罚。 

 

 

 

 

 

 

 

 

 

 

 

 

 

 

 

 

 



 

 

 

附件一：口令 

1. 运动员入场 

2. 面向观众-行礼 

3. 面向裁判-行礼 

4. 面向教练/对方教练-行礼 

5. 双方-行礼 

6. 准备 

7. 开始 

8. 停 

9. 起手式 

10. 红方/蓝方-暂停 

11. 回位 

12. 红方/蓝方-警告 

13. 红方/蓝方-严重警告 

14. 红方/蓝方-犯规败 

15. 红方/蓝方-加 1/2/3分 

16. 进攻犯规 

17. 出界 

18. 兵器掉地 

19. 消极比赛 

20. 倒地 

21. 盲目进攻/防守 

22. 阻挡进攻 

23. 礼数不周 

24. 干扰比赛 

25. 红方进攻 

26. 蓝方进攻 

27. 比赛结果-红方胜 

28. 比赛结果-蓝方胜 

29. 比赛结果-平局 

30. 加时赛 

31. 运动员退场 

 

 



 

 

 

附件二：手势 

1. 抱拳礼   

 

2.抱兵礼 

（正面） 

（侧面） 

 

 

 

 

双腿八字并立，左掌右拳于胸前相

抱，高与胸齐，手与胸之间距离为 

20-30 厘米。 

 

双腿八字并立，左手握

秤尺，右手合抱左手，

于胸前相抱，高与胸

齐，手与胸之间距离为 

20-30 厘米，然后向下

鞠躬行礼，身体前倾约

30°。 



 

 

 

3.面向观众-行礼 

 

4.面向裁判-行礼 

 

5.面向教练-行礼 

 

 

 

 

 

双腿八字并立，右手曲肘立掌从胸前平

推，掌心朝前，左手持秤尺自然横于腹

前，秤尺与地面平行。 

 

双腿八字并立，屈右臂侧举，掌心朝内，

面对脸颊，左手持秤尺自然横于腹前，

秤尺与地面平行。 

 

双腿八字并立，屈右臂侧

举，掌心朝左，左手持秤

尺自然横于腹前，秤尺与

地面平行。 



 

 

 

6.双方行礼 

 

7.运动员入场 

 

8.准备 

 

 

 

 

双腿八字并立，屈右臂侧

举，掌心朝左，左手持秤

尺自然横于腹前，秤尺与

地面平行。 

双腿八字并立，双臂伸直

向两边张开，朝向运动员

方向，右手持秤尺垂直于

地面，左手掌心朝下，在

发出指令的同时，双臂向

内回收，并转动手腕，使

掌心相对，指向运动员起

始区域。 

 

从判罚线开始，跨步向前呈弓步，同侧手臂持

秤尺下砍至手臂和秤尺前平举伸直，持秤尺指

向前方。 

 



 

 

 

9.开始 

 

10.停 

 

 

11.红方进攻 

 

 

 

 

从准备的姿势开始，前

脚向后收回，同侧手臂

持秤尺上举回收。 

跨步向前呈弓步，同侧

手臂持秤尺下砍至手臂

和秤尺前平举伸直，持

秤尺指向前方。 

 

右腿在前，前后站立，右

手持秤尺曲肘，秤尺指

向蓝方运动员，横秤尺

向前运动。 

 



 

 

 

12.蓝方进攻 

 

13.红方警告 

 

14.红方严重警告 

 

 

 

 

 

左腿在前，前后站立，左

手持秤尺曲肘，秤尺指

向红方运动员，横秤尺

向前运动。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左手持秤尺指向运

动员，右臂弯曲侧举，掌

心面向自己。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左手持秤尺指向运

动员，右臂弯曲侧举，右

手握拳，拳心朝向自己。 

 



 

 

 

15.红方犯规败 

 

16.蓝方警告 

 

17.蓝方严重警告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右手持秤尺，左手立

掌，右手在前，与左手手

交叉呈“X”形。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蓝

方，右手持秤尺指向运

动员，左臂弯曲侧举，掌

心面向自己。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蓝

方，右手持秤尺指向运

动员，左臂弯曲侧举，左

手握拳，拳心朝向自己。 

 



 

 

 

18.蓝方犯规败 

 

19.红方加 1分 

 

20.红方加 2分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蓝

方，左手持秤尺，右手立

掌，左手在前，与右手交

叉呈“X”形。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右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左手上举，左手

大拇指打开，其余四指

握收。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右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左手上举，左手

大拇指和食指打开，其

余三指握收。 

 



 

 

 

 

21.红方加 3分 

 

22.蓝方加 1分 

 

23.蓝方加 2分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右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左手上举，左手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打

开，其余两指握收。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左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右手上举，右手

大拇指打开，其余四指

握收。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左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右手上举，右手

大拇指和食指打开，其

余三指握收。 

 



 

 

 

 

24.蓝方加 3分 

 

25.红方胜 

 

26.蓝方胜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红

方，左手持秤尺平举指

向红方，右手上举，右手

大拇指、食指和中指打

开，其余两指握收。 

 

双腿八字并立，双手持

秤尺自然放于腹前，喊

口令的同时，右手接过

秤尺，右臂伸直向斜上

方举起。 

 

双腿八字并立，双手持

秤尺自然放于腹前，喊

口令的同时，左手接过

秤尺，左臂伸直向斜上

方举起。 

 



 

 

 

 

27.平局 

 

 

 

双腿八字并立，面向前

方，双手持秤尺自然放

于腹前，喊口令时，双臂

平举持秤尺至胸口。 


